
建设工程施工合同

合同编号：12N00600800020241201

工程名称：大新县雷平镇安平村道路提升改造工程

建设单位：大新县财政局

施工单位：大新县城乡建设工程公司

签订日期：2024.12.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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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施工合同

建设单位：大新县财政局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施工单位：大新县城乡建设工程公司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其

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

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工程名称

二、

二、工程建设地点

大新县雷平镇安平村

三、工程结构规模及合同价款

1、工程结构规模：详见工程量清单 。

2、工程合同价款（人民币）：金额（大写）：壹佰陆拾壹万叁仟叁

佰伍拾伍元叁角贰分（ 1613355.32¥元）

四、工程内容范围

本标段内工程图纸所示及工程量清单和变更签证的工程量。

五、工程质量标准

合格。

六、发包承建方式

包工、包料、包工期、包质量。

七、工程价款

本工程为中标单价承包，以实际核定施工完成工程量与中标单价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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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确定工程价款。

八、工程工期

1、开工日期： 2024 年 12 月 3 日。

2、竣工日期： 2025 年 4 月 1 日，工期总日历天数 120 天。

3、如不按时完工，视乙方违约，按每天为签约合同价格的 1‰支付

逾期交工违约金, 逾期交工违约金限额为签约合同价格的 10%。

4、遇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双方协商顺延工期：

(1)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被迫停工。

(2)设计变更增加工程量。

(3)因长时间雨天而停工。

乙方在上述情况发生后 3 天内，就延误的工期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

出报告，甲方在收到报告后 5 天内予以确认。

九、合同价款与支付

1、合同条款及调整

（1）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结算方式。

（2）合同价款中包括的风险范围：除工程变更和政策性调整以外的

其他风险。

（3）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调整方法：因设计变更引起工程项目、

工程量变化的，变更合同价款按下列方法进行：

（4）合同中已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格，按合同已有的价格变更合

同价款。

（5）合同中只有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，可以参照类似价格变更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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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价款。

国家和自治区政策性调整有关费用标准的，按文件规定执行。

2、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

出现工程量清单工程量偏差时，是否调整合同价格：是 □否。

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及其调整办法：

□ 除严重不平衡报价外，无论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中的工程量

变化多少均不调整。

承包人实际完成的某单项清单项目工程量与招标工程量清单工程

量偏差超过10 %且该单项清单造价超过合同总价10 %以上的，超过后增

加部分工程量或减少后剩余部分工程量的综合单价按以下方法调整：1.

合同中已有适用的综合单价，按合同中已有的综合单价确定。2.合同中有

类似的综合单价，参照类似的综合单价确定。3.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的

综合单价，由乙方按施工图、设计变更工程量计算提出综合单价，经甲

方确认。最终单价以审计结算时大新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定为准。

3、工程量确认

乙方每月 30 日按进度向甲方提交已完成工程量报告，甲方在接到报

告后 5 天内核定并确认工程量及价款，以此作为进度款支付的依据。

4、工程款支付

（1）工程预付款支付：乙方进场开工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

按中标工程价款的 30％预付工程款。乙方应提供以下资料：①申请拨付

工程预付款报告。②大新县财政专项资金拨款申请表（工程类）。③中

标通知书。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。⑤提供报账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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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工程进度款支付：施工期间按已完成工程量的 80%分期拨付。

申请支付工程进度款时，应提供以下资料：①申请拨付工程款报告。②

大新县财政专项资金拨款申请表（工程类）。③提供报账发票。

（3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经审计部门审定确认后，甲方留工程决算

总额的 3％作为工程质保金。如未发生工程质量保修金行为的，竣工验收

满 1 年后，由甲方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签证后退还给乙方。

十、工程施工要求

1、工程内容施工要求。乙方必须按工程图纸规范及所示工程内容或

变更设计图纸确定的工程内容及工程结构、工程量施工，乙方不得擅自

更改或增减，必须服从甲方对工程施工变更要求。

2、施工监理要求。乙方必须服从工程施工监理人员对本工程的施工

监理，遵从有关工程监理要求并及时向监理提供施工资料。

3、工程质量要求。工程质量必须达到检验的“合格”标准。乙方必

须服从质检部门的质检要求，所采购、使用的建筑材料必须符合“合格”

质量标准，并向质检部门提供建材“合格”证件资料和递送建筑材料、

构件质量检验。不合格的材料严禁使用，乙方使用不合格材料造成的一

切质量问题和工程返工，均由乙方负一切责任。

4、施工安全要求。乙方必须做好施工安全防护，做好施工运输交通

安全，做好施工安全标志，凡是由于乙方施工造成的安全事故一律由乙

方承担一切责任。

5、文明施工要求。乙方必须遵守地方民俗和村规民约，遵纪守法，

尽可能地保护当地群众的财产和农作物，不能损害当地群众的利益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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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文明施工。乙方人员的住宿和建筑材料堆放要有规范的安排和管理，

及时清理建筑和生活垃圾，保持施工和住宿场地整洁卫生，并且搞好与

当地政府部门和群众的配合、协作等关系。

6、施工进度要求。本工程要求在 年 月 日前完成工程量 50%以

上； 年 月 日前完成工程量 70%以上；2024 年 月 日前完成全部

工程；在施工过程中，乙方必须服从甲方提出的阶段性施工力量和完成

进度任务要求。

十一、设计变更

1、发生设计变更或工程量发生变动，必须由发包方、设计单位、监

理单位及有关技术人员现场查看并签认后，方可作为工程结算依据。

2、若发生单价变动，由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共同商定签

字确认。

十二、工程隐蔽要求

1、工程施工在具备隐蔽时，乙方应及时以书面资料形式通知甲方，

报告隐蔽内容、检验时间和地点，甲方和监理方应及时查验，经甲方代

表和现场监理签字确认“合格”后方可隐蔽和进入下一道工序。

2、甲方应在接到乙方工程施工隐蔽报告后 5 天内组织检验和确认合

格签证，如 5 天内无组织检验和签字确认，乙方可视甲方认可进行隐蔽

和进入下一道工序。

十三、工程返工整改保修

乙方在施工过程中或保修期内，如发生检验不合格或出现质量问题

需要返工整改或保修的，在接到甲方返工整改保修通知后必须按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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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内完成，返工整改保修费用一概由乙方负责。如遇不可抗力损毁需

修复的，则由甲方、乙方、监理三方签证，修复费用参照中标控制价结

算，由甲方在预备费中结算列支。

十四、竣工验收

1、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，乙方按国家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，向

甲方提供竣工验收报告、竣工平面图纸及完整竣工资料 2 份。

2、甲方收到竣工验收报告后 5 天内组织有关单位验收，并在验收后

5 天内给予认可或提出修改意见，乙方按要求修改。

3、甲方收到乙方递交竣工验收报告后 5 天内不组织验收，或验收后

5 天内不提出修改意见，视为竣工验收报告已被认可通过。

4、工程竣工验收通过，乙方递交竣工验收报告的日期为实际竣工日

期。

十五、竣工结算

1、本工程采用包工包料承发包制，竣工结算按中标通知书中的中标

造价的预算书为依据，按现行配套的有关文件规定以及工程量核定增减

结算。

2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经甲方认可后 15 天内，乙方向甲方递交竣工

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一式叁份，并由甲方核实送审计部门核定。

3、甲方应在审计结果报告下达后 15 天内进行最终结算。

十六、双方责任

1、甲方责任：

(1)甲方派出施工代表 吴刘逸强 ，代表甲方行使工程施工管理权力。

(2)开工前，组织做好各施工单位及项目实施地相关部门的联络沟通

协调工作，并交给乙方施工图纸及有关技术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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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甲方派驻工地代表，对工程进度、工程质量进行监督，检查隐蔽

工程、办理中间工程验收手续，负责签证，解决应由甲方解决的问题。

2、乙方责任

(1)乙方派出项目经理 负责本工程施工管理。

(2)编制施工组织设计，做好各项施工准备工作，接受甲方的管理和

监督。

(3)做好材料的采购、供应和管理，所采购的材料都应有出厂合格证，

没有合格证的材料必须取得有关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
(4)按照施工图和说明进行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，按合同工期竣工。

(5)及时向甲方提出开工通知书、施工进度计划表、施工平面布置图、

隐蔽工程验收通知、竣工验收报告，并做好质保资料的整理、归档。

(6)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，由于乙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的责

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，由乙方承担。

十七、违约责任

1、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，给对

方造成损失的，由违约方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。乙方不按合同要求组织、

管理和施工或不服从甲方提出施工要求的，视作违约，甲方有权随时终

止合同。

2、本工程不许分包或转包，如有分包或转包行为的，甲方有权要

求乙方按合同总价的 30%支付违约金并解除本合同。

十八、附则

本合同一式伍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监理单位一份。施工过程中，

如有不详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另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，合同和补充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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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，执行完毕后中止。

建设单位：大新县财政局（盖章） 承包人：（盖章）

住 所：大新县安平大道 160 号 住所：大新县桃城镇民生街 37 号

3 栋 2-5 号门面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

电 话：0771-3623156 电 话：0771-3623877

传 真：0771-3625305 传 真：0771-3623877

开 户 银 行 ： 工 行 大 新 县 支 行 开 户 银 行 ： 建 行 大 新 支

账 号：2102120009264002949 账 号：45050159860100000275

邮 政 编 码 ：532300 邮 政 编 码 ： 532300

2024 年 12 月 2 日 2024 年 12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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